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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以及《厦门经济特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厦门经济特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厦门特房”、“特房集团”、“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

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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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注册及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证监许可[2021]3652 号），同意发行人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债券项下，发行

人发行了厦门经济特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简称“22 特房 03”）。 

二、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 2025 年 6 月 3 日就涉及重大诉讼事项公告了《厦门经济特区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收到司法文书的时间 

2025 年 5 月 29 日及 6 月 3 日，发行人的母公司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轨道”）收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案件材料两

份，案号分别为（2025）津 01 民初 68 号及（2025）津 01 民初 70 号，发行人已

知晓上述案件情况。 

2、诉讼审理机构 

（2025）津 01 民初 68 号和（2025）津 01 民初 70 号审理机构均为天津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 

3、各方当事人基本情况及其法律地位 

（2025）津 01 民初 68 号和（2025）津 01 民初 70 号的当事人信息如下： 

（1）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2）被告：天津海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滨投资”）、厦门

特房、Shimao Group Holdings Limited 世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茂

集团”）、天津启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航投资”）、天津远航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航投资”）、天津滨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滨北投资”）、天津市中澳成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澳成功”）、

厦门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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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件的基本情况 

（1）（2025）津 01 民初 68 号 

1）诉讼案由 

海滨投资为“月沙湾一二组团”项目开发建设需要，于 2020 年 2 月与民生

银行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约定民生银行向海滨投资提供借款人民币

壹拾叁亿捌仟万元整（¥1,380,000,000.00）。合同签订后，民生银行于 2020 年 3

月向海滨投资放款肆亿贰仟万元整（¥420,000,000.00）。合同履行过程中，海滨

投资于 2021 年 3 月归还本金 13,100 万元，并经多次与民生银行签署借款变更协

议或展期协议，对所欠利息、罚息延期支付，并对借款期限达成展期至 2025 年

7 月 10 日（含本日）。 

对上述借款，海滨投资及滨北投资以其资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

登记，厦门特房、世茂集团、启航投资、远航投资、滨北投资、中澳成功依约提

供保证担保。 

现民生银行主张，根据《借款展期协议》约定，海滨投资应于展期后每季度

至少还款一次且累计还本不低于 1,000 万元，展期后至今海滨投资并未按约定归

还本金，已严重违约，故起诉要求海滨投资立即偿还借款本息及要求其他被告承

担责任。 

2）诉讼请求 

①判令被告海滨投资立即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 289,000,000 元，和计

算至 2025 年 4 月 21 日的贷款利息人民币 75,364,376.39 元、罚息 4,135,562.28

元；支付自 2025 年 4 月 2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本金 289,000,000

元为基数，利率按上一结息日前一工作日的 5 年期 LPR 加 385 个基点后再加收

30%，以每个结息周期为一个周期调整利率）；支付自 2025 年 4 月 22 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的复利（以利息 75,364,376.39 元、罚息 4,135,562.28 元以及自 2025

年 4 月 2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金额之和为基数，利率按上一结息日前

一工作日的 5 年期 LPR 加 385 个基点后再加收 30%，以每个结息周期为一个周



 

4 

期调整利率）。暂计至 2025 年 4 月 21 日，以上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368,499,938.70

元。 

②判令海滨投资、滨北投资以其各自所提供的抵押物对海滨投资的上述各项

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告有权对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欠款

范围内优先受偿。 

③判令发行人、世茂集团、启航投资、远航投资、滨北投资、中澳成功对海

滨投资的上述各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④判令厦门轨道对发行人担保责任范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发行人担

保责任范围内的债务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⑤判令全体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全部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本案的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及其

他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等，具体以实际发生为准）。 

（2）（2025）津 01 民初 70 号 

1）诉讼案由 

启航投资为“鼓浪湾一二组团”项目建设需要，于 2020 年 2 月与民生银行

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约定民生银行向启航投资提供借款人民币肆亿

伍仟万元整（¥450,000,000.00）。合同签订后，民生银行于 2020 年 3 月向启航投

资放款壹亿伍仟玖佰万元整（¥159,000,000.00）。合同履行过程中，启航投资于

2021 年 3 月归还本金 4,770.00 万元，并经多次与民生银行签署借款变更协议或

展期协议，对所欠利息、罚息延期支付，并对借款期限达成展期至 2025 年 7 月

8 日（含本日）。 

对上述借款，启航投资及滨北投资以其资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

登记，厦门特房、世茂集团、海滨投资、远航投资、滨北投资、中澳成功依约提

供保证担保。 

现民生银行主张，根据《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启航投资应于展期后每季度

至少还款一次且累计还本不低于 1,000 万元，展期后至今启航投资并未按约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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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金，已严重违约，故起诉要求启航投资立即偿还借款本息及要求其他被告承

担责任。 

2）诉讼请求 

①判令被告启航投资立即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 111,300,000 元，和计

算至 2025 年 4 月 21 日的贷款利息人民币 29,025,803.34 元、罚息 1,592,932.83

元；支付自 2025 年 4 月 2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本金 111,300,000

元为基数，利率按上一结息日前一工作日的 5 年期 LPR 加 385 个基点后再加收

30%，以每个结息周期为一个周期调整利率）；支付自 2025 年 4 月 22 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的复利（以利息 29,025,803.34 元、罚息 1,592,932.83 元以及自 2025

年 4 月 2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金额之和为基数，利率按上一结息日前

一工作日的 5 年期 LPR 加 385 个基点后再加收 30%，以每个结息周期为一个周

期调整利率）。暂计至 2025 年 4 月 21 日，以上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41,918,736.20

元。 

②判令启航投资、滨北投资以其各自所提供的抵押物对启航投资的上述各项

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告有权对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欠款

范围内优先受偿。 

③判令发行人、世茂集团、海滨投资、远航投资、滨北投资、中澳成功对启

航投资的上述各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④判令厦门轨道对发行人担保责任范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发行人担

保责任范围内的债务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⑤判令全体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全部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本案的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及其

他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等，具体以实际发生为准）。 

（二）案件进展情况 

截至发行人公告披露之日，两案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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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分析 

鉴于两案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尚存不确定性。

目前发行人总体经营情况正常，本次公告所涉案件暂未对发行人偿债能力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所有存续债券均由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

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据发行人公告，“22 特房 03”拟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2025 年 6 月 28 日为休息日，延后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赎回

及提前摘牌。总体来看，本次重大诉讼事项预计不会导致“22 特房 03”偿付风

险。 

四、应对措施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二条规定之重大事

项，中信证券作为 22 特房 03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就上述重大诉讼事项与发行

人进行了充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 年

10 月修订）》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 22 特房 03 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五、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杨芳、邓小强、陈东辉、吴建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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